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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爱慕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197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中原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爱慕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511”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0.99元/股，

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0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3,60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924,31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54,051,329.87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5,68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98,570.13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997,472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3,906,937.28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528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3,062.72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吴湘宁 吴湘宁

A313673726 158 3,316.42 158

2

杨耀兴 杨耀兴

A751402782 158 3,316.42 158

3

王永祥 王永祥

A253504372 158 3,316.42 158

4

王晋明 王晋明

A243837415 158 3,316.42 158

5

杨光 杨光

A148458565 158 3,316.42 158

6

文静 文静

A126199828 158 3,316.42 158

7

姚淼 姚淼

A181630627 158 3,316.42 158

8

朱学军 朱学军

A156593907 158 3,316.42 158

9

郑功 郑功

A637590715 158 3,316.42 158

10

汤友钱 汤友钱

A484339445 158 3,316.42 158

11

许兴德 许兴德

A270442148 158 3,316.42 158

12

何兴 何兴

A431226154 158 3,316.42 158

13

方锦程 方锦程

A474765118 158 3,316.42 158

14

邓敬香 邓敬香

A257429257 158 3,316.42 158

15

谢锡藩 谢锡藩

A840530941 158 3,316.42 158

16

山西省旅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山西省旅游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B880257156 158 3,316.42 158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中证协发[2018]142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8,215股，包销金额为1,851,632.85元，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2%。

2021年5月20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百川畅银”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1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22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4月2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06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百川畅银” ，股票代码为“300614”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19元/股，发行

数量为4,01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由于本次发行价格未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进行跟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0股）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200.55万股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2,867.9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1.50%；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上

发行数量为1,143.1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28.50%。

根据《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9,280.2858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802.20万股）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65.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45.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8337537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8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422,81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8,495,679.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18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7,390.96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0,657,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9,837,83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售

比例为1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070,741股，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10.0244%，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27%。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0,184股，包销金额为277,390.96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0753%。

2021年5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发行人：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

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４９７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

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初始

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１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７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公告编号：临

2021-019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7号十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472,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桑艳萍同志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刘铭山同志、董事丁盛同志、独立董事徐燕女士因有重要事项，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总工程师展学峰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王权利同志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472,887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0,449,38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3,502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3,502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3,502 100 0 0 0 0

6

《关 于 聘 请 公 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

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

提案》

23,502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晶、高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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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经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160,662,

3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2,132,476.4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64,264,953股，转增股本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224,927,335股（转增股数系公司自行计算所得，最终转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

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发生

变化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

过两个月；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本次分配方案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60,662,3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

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60,662,38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24,927,334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6日，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

日为2021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1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

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

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32 拉萨永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08*****105 和道（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092 拉萨同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

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94,247,585 58.66 37,699,034 131,946,619 58.66

高管锁定股 309,507 0.19 123,803 433,310 0.19

首发前限售股 93,938,078 58.47 37,575,231 131,513,309 58.4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414,797 41.34 26,565,919 92,980,716 41.34

三、总股本 160,662,382 100 64,264,952 224,927,334 100

注：本表格中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最终变动情况以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24,927,334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23元。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同道投资、董事赵龙虎承

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过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3.04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6.32

元/股。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刘颖、余青青

咨询电话：010-82652688

传真电话：010-82652116

九、备查文件

1、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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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的股东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海丝” ）持有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股份8,032,1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以下合称“减持特别规定” ）的相关规定，青岛海丝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可适用

减持特别规定中的减持规定，具体如下：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青岛海丝对公司的投资期限已满48个月不满60个

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3、 青岛海丝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032,12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价格依据减持时

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依据股本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海丝持有公司股份8,032,1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8,032,1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依据股本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3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青岛海丝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合伙企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合伙企业可减持公司的股份：（1）在承诺的持

有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2）如发生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合伙企业已经全额承

担赔偿责任。在本合伙企业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如果拟减持股票，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海丝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青岛海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青岛海丝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青岛海丝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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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

持股5%的股东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拥有5%表决权的股东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海丝” )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青岛海丝拟于本次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在本次减持股份预

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032,12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由此，本次减持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降至5%以下。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以下合称“减持特别规定” ）的相关规定，青岛海丝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可适用减

持特别规定中的减持规定，具体如下：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青岛海丝对公司的投资期限已满48个月不满60个

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二、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青岛海丝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合伙企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合伙企业可减持公司的股份：（1）在承诺的持

有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2）如发生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合伙企业已经全额承

担赔偿责任。 在本合伙企业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如果拟减持股票，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规定，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海丝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青岛海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青岛海丝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青岛海丝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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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1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上午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夏东街658号E栋1810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涛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德强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1人，代表股份563,323,5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18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43,784,2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76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7人，代表股份19,539,2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28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8人，代表股份19,541,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42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19,539,2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28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59,3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52％；反对7,798,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3844％；弃权5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77,6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1987％；反对7,798,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9.9085％；弃权5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892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755,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91％；反对7,949,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113％；弃权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974,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578％；反对7,949,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6818％；弃权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1604％。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议案3、《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20,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06％；反对7,890,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007％；弃权6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39,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4899％；反对7,890,6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3783％；弃权6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131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13,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93％；反对7,908,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038％；弃权6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0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31,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4521％；反对7,908,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4673％；弃权6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080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5,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92％；反对7,926,2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070％；弃权4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8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43,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0263％；反对7,926,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0.5604％；弃权4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13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856,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970％；反对8,146,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462％；弃权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75,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6741％；反对8,146,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1.6894％；弃权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65％。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68％；反对8,397,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4907％；弃权6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10,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850％；反对8,397,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2.9707％；弃权6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244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03,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14％；反对10,574,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8772％；弃权3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6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621,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1178％；反对10,574,7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4.1137％；弃权3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7685％。

此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9、《关于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374,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201％；反对9,621,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0909％；弃权2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891％。 关联股东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643,4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481％；反对9,621,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9.2334％；弃权2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4185％。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315,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784％；反对7,477,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3273％；弃权5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533,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215％；反对7,477,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8.2618％；弃权5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7167％。

此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1、《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关于选举张德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6,428,2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6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2,646,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5％。

张德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关于选举程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2,544,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6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8,762,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397％。

程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关于选举谢公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1,754,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96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27,972,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1411％。

谢公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关于选举徐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4,080,4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0,298,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7012％。

徐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关于选举刘宇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2,544,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6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8,762,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397％。

刘宇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关于选举杨有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4,534,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0,753,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0265％。

杨有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关于选举娄爱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3,840,3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6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0,058,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4725％。

娄爱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关于选举张奇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4,32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02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0,543,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9515％。

张奇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3、《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关于选举赵建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2,450,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8,669,1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3623％。

赵建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关于选举任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54,138,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69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10,357,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996％。

任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威律师和刘怡雯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

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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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原定任期至2023年5月21日届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更，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拟提前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

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严

若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选举张峰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严若媛女士将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股东代表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张峰峰先生将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

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职工代表董

事、职工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严若媛女士和张峰峰先生的简历请参见附件。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严若媛简历：

严若媛，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78年出生，硕士学历。 历任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昆

山维信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若媛持有公司股份299,8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2%。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峰峰简历：

张峰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7年06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维信诺股份财务中心财务经理、

财务中心资金经理。 现任公司资金管理部融资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峰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


